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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 5月 28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5

年 5月 28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应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为 3

人，实际到会人数为 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宋桂晓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武汉菱电汽车电控

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江苏奥易克斯汽车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98.4260%股份（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公司监事会对公司实际情况和相关事

项进行认真自查及分析论证后，认为公司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规定的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各项实质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方案的议

案》

公司拟定的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兰之穹信息科技研发中心

（有限合伙）等 27 名交易对方（以下简称为“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江苏奥易

克斯汽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98.4260%股份（以下简

称“标的资产”）。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标的公司 98.4260%股份。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聘请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4 年 12 月 31日为

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 100%股权进行了评估，评估值为 48,600.00万元，对应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即标的公司 98.4260%股份的评估值为 47,835.04万元。基于前述

评估值并经交易各方充分协商，标的资产交易对价为 47,760.00万元，其中以发

行股份的方式支付对价 44,900.59万元，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对价 2,859.41万

元，其中现金支付部分在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生效后 20天内完成，具体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股份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

方支付的总

对价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 北京兰之穹 奥易克斯 17.2801%股份 5,811.36 1,452.84 7,264.20

2 Astrend 奥易克斯 13.1415%股份 6,588.82 - 6,588.82

3 清控银杏 奥易克斯 11.1745%股份 6,807.57 - 6,807.57

4 远翼开元 奥易克斯 10.6227%股份 4,792.62 252.24 5,044.86

5 奥易克斯

（天津）
奥易克斯 8.0028%股份 2,692.76 673.19 3,365.95

6 朝寿宏云 奥易克斯 6.5955%股份 3,110.98 163.74 3,274.71

7 启迪创新 奥易克斯 5.7049%股份 488.80 - 488.80

8 信怀博源 奥易克斯 4.6049%股份 2,234.34 52.00 2,286.34

9 银杏自清 奥易克斯 2.5583%股份 1,144.85 - 1,144.85

10 北京泰有 奥易克斯 2.3611%股份 354.33 - 354.33

11 嘉兴耘铠 奥易克斯 2.3246%股份 2,131.02 - 2,131.02

12 国同联智 奥易克斯 2.2513%股份 1,117.77 - 1,117.77

13 广州领投 奥易克斯 1.5069%股份 1,229.44 64.71 1,294.14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股份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

方支付的总

对价股份对价 现金对价

14 天津骏程 奥易克斯 1.2791%股份 543.80 28.62 572.42

15 宏连祥腾 奥易克斯 1.2791%股份 543.80 28.62 572.42

16 长鸿明越 奥易克斯 1.1249%股份 562.43 - 562.43

17 君诚博通 奥易克斯 1.0455%股份 944.05 14.38 958.42

18 王峥 奥易克斯 1.0046%股份 819.62 43.14 862.76

19 宣雅欣越 奥易克斯 0.9943%股份 497.17 - 497.17

20 杭州泰之有 奥易克斯 0.6906%股份 286.25 - 286.25

21 新余泰益 奥易克斯 0.6905%股份 286.20 - 286.20

22 龙庆军 奥易克斯 0.5484%股份 522.50 27.50 550.00

23 戴新忠 奥易克斯 0.5281%股份 430.89 22.68 453.57

24 邵霞云 奥易克斯 0.5281%股份 430.89 22.68 453.57

25 李金勇 奥易克斯 0.2570%股份 223.81 11.78 235.59

26 唐云飞 奥易克斯 0.1759%股份 175.12 1.30 176.42

27 北京君利 奥易克斯 0.1507%股份 129.42 - 129.42

合计 44,900.59 2,859.41 47,760.00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案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标的资产，涉及发

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上市

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2、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对象为：北京兰之穹信息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合伙）、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清控银杏南通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

远翼开元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奥易克斯（天津）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珠海朝寿宏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启迪创新（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珠海信怀博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银杏

自清（天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泰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嘉兴耘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国同联智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广州领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天津骏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宏连祥腾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天津长鸿明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天津君诚博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王峥、天

津宣雅欣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泰之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余泰益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龙庆军、邵霞云、戴新忠、

李金勇、唐云飞、北京君利联合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7名交易对方。

该等交易对方以其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98.4260%股份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3、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

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

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日。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

均价具体情况如下：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前 20个交易日 40.23 32.19

前 60个交易日 42.09 33.67

前 120个交易日 39.95 31.96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35.71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

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按照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相应调整。具体如下：

假设调整前发行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配股数为 K，



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发行价格为 P1，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假设以上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同意注册。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12,573,664 股。具体

发行数量由下列公式计算：

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以发行股份方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

÷本次发行股票的每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数量

之和。

若经上述公式计算的具体发行数量为非整数，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小数不

足一股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股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 发行数量

1 北京兰之穹 5,811.36 1,627,376

2 Astrend 6,588.82 1,845,091

3 清控银杏 6,807.57 1,906,347

4 远翼开元 4,792.62 1,342,093

5 奥易克斯（天津） 2,692.76 754,063

6 朝寿宏云 3,110.98 871,178

7 启迪创新 488.80 136,879

8 信怀博源 2,234.34 625,690

9 银杏自清 1,144.85 320,596

10 北京泰有 354.33 99,224

11 嘉兴耘铠 2,131.02 596,756

12 国同联智 1,117.77 313,014

13 广州领投 1,229.44 344,283

14 天津骏程 543.80 152,283

15 宏连祥腾 543.80 152,283



序号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金额 发行数量

16 长鸿明越 562.43 157,498

17 君诚博通 944.05 264,364

18 王峥 819.62 229,522

19 宣雅欣越 497.17 139,223

20 杭州泰之有 286.25 80,158

21 新余泰益 286.20 80,146

22 龙庆军 522.50 146,317

23 戴新忠 430.89 120,664

24 邵霞云 430.89 120,664

25 李金勇 223.81 62,674

26 唐云飞 175.12 49,038

27 北京君利 129.42 36,240

合计 44,900.59 12,573,664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

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发行数量为上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5、锁定期安排

（1）承担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

北京兰之穹信息科技研究中心（有限合伙）、奥易克斯（天津）企业管理咨

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津长鸿明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天

津宣雅欣越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业绩承诺人通过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取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在

前述 36 个月的期限届满后，各业绩承诺人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承担业绩

补偿责任。

（2）不承担业绩承诺的交易对方的锁定期安排

清控银杏、远翼开元、启迪创新、银杏自清、北京泰有、嘉兴耘铠、国同联

智、宏连祥腾、杭州泰之有、新余泰益与北京君利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个月内不得转让。



除上述交易对方之外的其他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新增股

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若交易对方取得本次发行的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股份的全部或部分资产

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则前述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资

产在本次发行中对应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

此外，如果 Astrend 不符合《战投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规定

条件，通过虚假陈述等方式违规实施战略投资，在满足相应条件前及满足相应条

件后 12 个月内，对所涉上市公司股份不进行转让、赠与或者质押，不参与分红，

不就所涉上市公司股份行使表决权或者对表决施加影响。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

以前，各交易对方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交易对方由于上市公司送股、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增持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上述安排与届时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的，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如相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证监会及/或上交所就股份锁定期安排出台了适用于私

募投资基金的新规定的，对于满足前述新规定的交易对方中的私募投资基金而言，

其可按照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对锁定期安排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6、过渡期间损益

如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所产生的累积利润为正数，则该利润所形成的权益由

菱电电控按照交割日后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享有；如标的公司在过渡期

间产生的累积利润为负数，则由业绩承诺方按照亏损额一次性向菱电电控补偿，

各业绩承诺方承担的亏损补偿金额=过渡期间亏损额*（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前

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份数÷各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前所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

份数之和）。具体补偿金额由菱电电控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于标的股份交割日起六十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确认，并应于前述审计报告

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向菱电电控补足。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 日）



之前，则损益审计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则损益审计

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7、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后的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享。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8、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本

次交易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并经证监会注册后，交易对方应积极配合公司与标的

公司于证监会予以注册后的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

各方同意，标的资产的权利和风险自交割日起发生转移，公司自交割日起即

成为标的资产的权利人。

自标的资产全部完成交割后 60日内，公司应于上交所及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办理完成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的发行、登记等手续。

公司应就标的资产交割事宜向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交易对

方应就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的发行、登记事宜向公司提供必要的协助。

对于需要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由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补充协议另行

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9、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

次交易之日起 12个月。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

同意注册批复，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议案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对象涉及外国投资者的议案》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支付对价的发行对象包括一名外国投资者

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注册于中国香港，董事会组成及管理架

构符合香港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良好的内控制度；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持股业务，经营行为规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的实有资产总额不低于 5,000

万美元；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近 3 年内未受到境内外刑事处罚或

者监管机构重大处罚。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认购公司本次交易发

行的 A股股票不存在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情况，不涉及外国投资者对涉

及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或限制投资领域的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的

情形。综上，Astrend III (Hong Kong) Limited 符合《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战略投资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本次交易中公司拟购买奥易克斯 98.4260%的股份。根据公司、奥易克斯经

审计的 2024年度财务数据以及本次交易作价情况，相关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奥易克斯 59,362.48 31,632.61 47,182.84

本次交易金额 47,760.00 47,760.00 -

选取指标 59,362.48 47,760.00 47,182.84

上市公司 206,843.51 161,973.58 119,577.15

占上市公司比重 28.70% 29.49% 39.46%

注 1：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购买股权导致上市公司取

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

准，营业收入以被投资企业的营业收入为准，资产净额以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

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

注 2：以上财务数据均为 2024年末/2024年度经审计数据。

根据上述计算结果，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相关财务指标占公司相关财务数据

的比例均未高于 50%。因此，本次交易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经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交易对方控制的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超

过 5%的情形。根据上交所《科创板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最近三十六个月，公司实际控制人为王和平、龚本和，公司控制权未发生过

变更。本次交易完成后，王和平、龚本和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

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编制的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鉴于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审计及评估工作已完成，公司与交易各方就标的资产

交易价格达成一致。为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就本次交易有关事项

进行补充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相关事宜，同意公司与业绩承诺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就本次交易有关事项进行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十三条及第四十四条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市公司

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9号—上

市公司筹划和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监管要求》第四条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 11.2条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十条规定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第 11.2条的相关规定，《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第二



十条的相关规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第八条的

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不存在《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规定的不得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下列情形：

（1）擅自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用途未作纠正，或者未经股东大会认可；

（2）最近一年财务报表的编制和披露在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或者

相关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且保留意

见所涉及事项对上市公司的重大不利影响尚未消除。本次发行涉及重大资产重组

的除外；

（3）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或者最近一年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

（4）上市公司或者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正在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正在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或者投资者合

法权益的重大违法行为；

（6）最近三年存在严重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

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7号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定情形的议案》

经审核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不存在依据《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7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第三十条规

定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交易信息公布前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方案首次披露前

二十个交易日内累计涨跌幅未超过 20%，未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标准，不构成异常波动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前 12个月内购买、出售资产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的

规定:上市公司在十二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

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已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中国证监会对《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累计期限和范围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

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

公司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内无购买、出售资产的情况，不存在购买与本次交易标

的资产同一资产或相关资产的情形，不存在需要纳入累计计算范围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根据公司委托，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经审查，公司本次交易所聘请的

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

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

审阅报告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同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审

[2025]8523号《江苏奥易克斯汽车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2024年度审计报

告》、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源评报字〔2025〕第 0511号《资产评估报

告》、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汇会阅[2025]8521 号《武汉

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并同意以该等报告作

为相应申报文件进行报送及信息披露。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国发[2014]17号）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

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5]31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

真、审慎、客观的分析。

根据《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及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均有所增长。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利润均有所增长，基本每股收益稳定，扣非后归母基

本每股收益提高。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若未来上市公

司业务未能获得相应幅度的增长，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指标将有所摊薄。



为了充分保护公司公众股东的利益，公司已制定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

的相关措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

回报填补措施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

机构或个人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交易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聘请如下中介机构

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

1、聘请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2、聘请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3、聘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备

考审阅机构。

4、聘请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

除上述聘请外，公司本次交易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

个人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

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公司持

续监管办法（试行）》《上海证券交易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本次交易现阶段应当履行的程序，该等

程序完整、合规。公司就本次交易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就本次交易

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公司董事会及全

体董事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采取的保密措施及保密制度的议案》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

密制度，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及时签

订了保密协议，严格地履行了本次交易信息在依法披露前的保密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 5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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